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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6 年度报告事后 

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《关于对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

司 2016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539 号，以下简称：“《问

询函》”），《问询函》全文如下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－年度报告的内

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

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

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 经营业绩 

1、年报显示，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.02 亿元，而公司前

次重组标的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.78 亿元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

盈利主要来自重组标的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重组标的和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区

域分布，说明重组标的业绩与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业绩差异的合理性，是否存

在业务转移和错期销售的问题；（2）以列表方式罗列公司各子公司及重组标的的

三费情况，并说明是否存在费用转移问题；（3）上市公司为重组标的提供财务支

持以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公司防弹车、集成车等车间产能利用率均未超过六成，请公

司结合汽车行业的产能利用一般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经营风险。 

二、 关于股权转让事项 

3、2016年9月，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成都东

原房产）通过分步合并取得了成都荣元圣和81%的股权，合并成本1.42亿元。其



中支付现金7065万元，“其他”合并成本7149.2万元，本次交易未产生商誉。同月，

公司将持有荣元圣和5%的股权转让给重庆睿众毅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。请公司：

（1）列表披露公司取得以及转让荣元圣和股权的具体时间、支付及收款金额以

及股权过户日期，并说明公司将2016年9月5日确认为购买日的合理性；（2）荣元

圣和2016年3月14日成立，但东原房产在2016年1月19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及承债

款2000万元，请说明公司在荣元圣和尚未成立时即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理性，

与荣元圣和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（3）荣元圣和购买日净资产的账面价值1874万元，

公允价值1.42亿元，公司解释增值主要是土地成本溢价所致。请说明上述土地在

短期内增值的合理性，以及公司通过荣元圣和间接取得上述土地的考虑；（4）请

说明公司在收购后立刻转让5%股权的考虑和商业目的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公司进行了多次的股权转让交易，包括收购 3 家子公司，新

增 5 家子公司的少数股权，收购 1 家子公司的少数股权。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基本

没有产生收益或损失。请公司说明与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

以及频繁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合理性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 关于财务会计情况 

5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金额达1244.99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

约23.9倍。请公司说明应收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、交易背景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达13.71亿元，较上年增长约

283.96%。请公司结合房地产业务销售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。请会

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年报显示，公司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133.05亿元，较上年

增长约47.98%，而公司预收款项为58.31亿元，较上年减少约5.14%。请公司结合

业务模式说明现金流与预收款项不匹配的原因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关联单位往来款 17.83 亿元，同比增

加约 14 亿元。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业务性质和产生的原因，并明确是否属于

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四、 其他问题 



9、请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—房地产》的要求，补

充披露报告期内各类融资途径的融资金额、融资成本，以及不同期限结构的融资

金额、融资成本等信息。 

10、2015 年以来，公司签订多份战略框架协议，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战

略框架协议签订后是否签订了后续具体协议；（2）相关战略框架协议的执行情况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

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书面形式回

复我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5 月 10 日 


